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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1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6_B3_95_EF_c24_641244.htm 最高人民法院17日发

布的意见指出，对于虽有借破产逃废债务可能但符合破产清

算申请受理条件的非诚信企业，也要将其纳入法定的破产清

算程序中，通过撤销和否定其不当处置财产行为以及追究出

资人等相关主体责任的方式，使其借破产逃废债务的目的落

空，剥夺其市场主体资格。 这一名为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

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

问题的意见》指出，对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的，人民

法院审查的重点是债务人是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而不能以

债权人无法提交债务人财产状况说明等为由，不受理债权人

的申请。 意见强调，对于虽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或者有明显

丧失清偿能力可能，但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、仍具发

展前景的企业，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程

序的作用，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挽救。"#F8F8F8"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